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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 函
地址：26060 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

承辦人：徐元俊

電話：1999(縣外請撥03-9251000分機

1219)

電子信箱：f64891182@mail.e-land.gov.

tw

受文者：宜蘭縣蘇澳鎮慶安段自辦市地重劃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府地開字第111012952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

主旨：所送貴會第10次理事會會議紀錄，備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11年8月18日慶安重字第1110800029號函。

二、按「會員大會及理事會召開時，應函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派員列席；會議紀錄應送請備查，並於會址公告

及通知相關土地所有權人。」為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

地重劃辦法第17條所明定。本理事會會議紀錄請依前開規

定於重劃會會址公告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。

三、次按「自辦市地重劃範圍公共設施工程，理事會應依有關

規定規劃、設計及監造，並委由合格之相關工程技師簽

證；其設計書圖及工程預算，並應於計算負擔總計表報核

前，送請各該工程主管機關核定，始得發包施工。……工

程施工期間，理事會應督促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依有關施

工規範辦理」為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32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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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所明定，貴會已由理事會組成工程品質督導小組，並定

期辦理施工督導作業，請切實督促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依

有關施工規範辦理，相關督導紀錄請專卷留存備查。

四、檢還旨揭第10次理事會會議紀錄相關資料正本1份，請於發

文日起10日內派員領回。

正本：宜蘭縣蘇澳鎮慶安段自辦市地重劃會

副本：本府地政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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